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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任灵芝 通讯员 胡云雷 报道
晨报淄博1月7日讯 今天，淄博市公安局

召开“一次办好 群众满意”新闻发布会，淄博市
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郑建波对6类35项户籍
业务实现区（县）内通办进行发布。此前，淄博
已经实现10项户籍业务“全市通办”。

郑建波介绍，为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需求，按照叫响“淄博速度”“淄博效率”

“淄博服务”品牌要求，淄博市公安局从2020年1
月1日起在全市户籍窗口推广应用“一次办好”
公安业务办理系统，实现6类35项户籍业务区
（县）内通办，这是继2019年户籍管理“减证快
办”便民制度创新改革20条服务措施之后又一
次创新挖潜。

2019年7月份，淄博公安机关研发“一次办
好”公安业务办理系统，并在淄川公安分局试点
应用。上线运行以来，从最初的10项户籍业务
拓展为现在的6类35项户籍业务，从淄川公安分
局的“试验田”发展为全市户籍窗口普及应用，
逐步实现了全市范围内的户籍业务区（县）内
通办。

据了解，户籍业务区（县）内通办的主要内
容是：打破派出所辖区限制，群众在户籍所在区
（县）内，可就近选择任一派出所户籍窗口办理6
类35项户籍业务，无需回户籍地派出所办理。
具体做法是：群众仅需到区（县）内任一派出所
提交申请材料即可，公安机关依托“一次办好”
系统进行内部网上材料流转。受理地派出所将
相关材料推送至户籍地派出所，户籍地派出所
审核后及时将结果反馈，受理地派出所出具相
关凭证，实现户籍业务跨所办理、区（县）内通
办。其突出特点是：公安机关通过主动作为、科
技创新，减少群众办事时间，提升服务效能，以实
际行动践行“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的理
念。比如，户籍在淄川偏远山区、实际居住在城
里的群众，如要办理亲属关系证明，按照以前工
作模式，需要回到户籍地派出所办理；现在可以
带着有效身份证件到城区或者淄川区内任意一
个派出所办理，满足群众“就近办、一次办”的目
的。从试行期至今，全市共受理区（县）内通办户
籍业务945人次，其中办理证明类业务530人次，
补换领居民户口簿333人次，出生登记、户口迁入
等其他户籍业务82人次，群众真切感受到“不见
面审批”的便捷。

为方便群众知晓相关政策，全市户籍窗口
全面公开此次通办清单和户籍管理高频事项材
料清单、办理时限和户籍民警办公时间、预约电
话、监督电话，以及全市自助业务设备安装地
点，群众也可以通过淄博警方微博、微信进行查
询，让群众明明白白办理户籍业务。目前，全市
共配备居民身份证件自助受理机、领证机共11
台，临时身份证明自助打印机12台，建设户籍窗
口24小时自助服务区8个，加快推进户籍业务从
人工受理向自助受理的转变，满足群众办理户
籍证件、证明的多样化需求。

2019年10项户籍业务实现“全市通办”

2019年，淄博公安实现10项户籍业务“全市
通办”。即户籍在淄博市的居民可以到全市所
有户籍窗口就近办理，户籍窗口受理后，材料齐
全、符合法定形式和要求的户口事项，实行“全
市通办”、即审即办：

1.新生婴儿重名查询；
2.身份证办理进度查询；
3.公民个人查询本人户口登记信息；
4.司法机关办案，以及审计、纪检、监察等部

门因履职需要查询公民户口登记信息；
5.户籍证明办理；
6.市内、外公民换领、补领居民身份证；
7.市内公民申领临时居民身份证；
8.居民身份证挂失申报、丢失招领；
9.市内居民办理变更、更正血型、身高、兵役

状况、宗教信仰、文化程度、职业、服务处
所、联系电话等登记信息；

10.边境通行证办理。

淄博35项户籍业务实现区（县）内通办
此前已实现10项户籍业务“全市通办”

全市各公安分县局自助设备地址

6类35项户籍业务区(县)内通办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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